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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1）案件一：关于中国银行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

请的纠纷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住所地潮州市潮枫路大道交叉

口 

被申请人：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

陇大道 

基本情况：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以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公司也已经向法院

提交异议，法院已裁定不予受理。 

受理情况：法院不予受理。 

（2）案件二：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名誉权纠纷 

原告：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

滨海大道 3388 号三诺大厦 16 楼 

法定代表人：陈佳彬 

被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

道 

法定代表人：蔡廷祥 

基本情况：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向法院作出如下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 2020 年 3 月 27 日拔露的《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内容“经与东方置地沟通研究后决定在收到东

方置地的部分股权转让价款之后办理长城瓷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东方置地

未按照协议股权转让款，上述交易未能如期推进”、“受让方东方置地未按照协议

约定支行股权转让款，依据前述规定，应当向文化长城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

为虚假记载；被告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内容“2020 年 8 月 6 日，公司总经理代表公

司与东方置地签署《补充协议》，双方确认 2017 年 4月已签订《债务转移协议》，

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归为消灭，东方置地不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及连带担保责

任”为误导性陈述，上述公告已侵犯原告名誉权。 

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消除因侵犯名誉权给原告造成的恶劣影响，连续十日

在国家级媒体上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上刊

登澄清公告和致歉声明，澄清公告应载明“东方置地与文化长城从未变更过《河

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顺序及付款方式，东方置地

没有结欠文化长城任何股权转让款，更无需承担该协议项下约定的违约责任”，

澄清公告和致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查许可:如被告不执行上述内容，则由法院选择

一家全国发行的报刊，刊登上述内容，刊登费用由被告承担。 

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发生的经济损失、商业信誉损失 200 万元。 

4、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发生的律师费损失 20万元。 

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10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河南长城绿色瓷艺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瓷艺”)100%的股权转让予原告，原告向被告支付

股权转让款。2017 年 4 月 2 日，原告与被告、第三方签订《债务转移协议书》，

约定由第三方根据《原协议》中的约定和《债务转移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全部的

义务，原告不再是《原协议》的履行主体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在没有征得

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多次披露不实公告。原告通过各种途径要求被告澄清事实，

但被告未予理会，不断混淆视听，导致外界误以为原告是《原协议》的违约方，

给原告的名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上述为东方置地起诉状主要内容，不代表本公司任何观点） 



受理情况：受理中。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1、案件一 

法院认为，长城公司虽没有清偿中行潮州分行到期债务，但现中行潮州分行

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长城公司达到法律规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中行潮州分行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

件，综上，裁定如下： 

不予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2、案件二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2 日 

 


